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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服务承诺
我方保证按以下承诺内容认真履行合同，如有违反，我方愿意接受相应处罚或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致：延津县魏邱乡人民政府 （采购人名称）：

我单位参加了“延津县魏邱乡人民政府 2025 年度河南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第三批普惠性
项目”谈判活动，我单位承诺：

一、关于对工程质量方面的承诺

保证该工程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达到国家现行合格标准。

二、关于对工期方面的承诺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和工程实情，结合我公司综合实力，我方承诺该工程工期为30日历天。我
公司可在提高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工程进度。

三、关于服务方面的承诺

1、工程交付使用后三天内组织第一次质量回访，指导工程设备的使用，维修与保养，及时了解和
指导在使用上存在的不足;在使用六个月后进行第二次全面服务回访;一年后进行第三次质量回访，
征询客户意见。

2、在交付使用一年内，施工单位在工地附近设立常年维修服务小组， 随叫随到。凡属于施工单位
造成的质量问题，均由施工单位负责包修包换，不留隐患。

3、我公司配备有专门的产品质量回访车，严格按我公司的社会服务承诺进行服务回访。

4、服务内容：

长期咨询优惠服务;对保修期满的工程，实行优质优价服务，工程结束，友谊长存，继续与用户保
持联系，无偿提供工程咨询服务。

四、关于项目经理、管理人员方面的承诺

保证按中标的项目经理及谈判文件中所列管理人员组织施工，并且做到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亲临
现场。

五、关于雨季、农忙季节、法定节假日的劳动力保证方面的承诺

保证在雨季、农忙季节、法宝节假日期间，采取有效措施做到劳动力充足，不影响正常施工。

六、服从采购人现场管理的承诺；

一旦确定本公司中标，我公司将坚决服从采购人的现场管理，并做一下承诺，如我公司不服从采购
人的现场管理，我公司愿意接受处罚，如出现严重的不服从管理，采购人有权解除我公司的合同。

七、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内容承诺；

我公司将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内容，如有与招标文件相违背的内容，采购人有权拒绝我公司所谈判
书。

八、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

一旦确定本公司中标，我公司为保证不拖欠农民工资及其他职工工资，特作以下承诺：

（1）截止本工程开标之日止，本企业无拖欠民工工资及其他其工工资，无克扣民工工资的行为。

（2）.我公司按规定的数额及时足额缴纳民工工资保障金。

（3）.我公司承包的工程，一旦出现拖欠民工工资及其他职工工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从民工
工资保障金中先予以划支。

九、施工安全承诺

一旦确定本公司中标，我们将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和地方相 关规定，落实现场安全措施，并
派出专职安全生产督察员在施工现场，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反馈、处理，做到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充 分展现本公司良好的精神面貌，施工过程中保证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否则，我公
司除承担相关责任外，愿接受贵单位的处罚。

十、不更换现场主要管理人员承诺；

我公司郑重承诺：在中标后我公司将按照谈判文件中提供的人员， 立即组织进场，绝不更换现场
主要管理人员，否则，我公司将接受采购人得经济处罚。

十一、有能力处理好地方关系的承诺；

我公司进场后将积极协调好地方关系，不给采购人增加负担，施工过程中如需要农民工将尽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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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农民工。我公司在此承诺完 全有能力处理好地方关系，不与当地农民工发生过激的行为。

十二、工程竣工保修服务承诺。

工程竣工后，我方将负责工程质量保修，以优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的承诺。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专职主管用户投诉和回访事宜，组织工程定期（半年）回访，回访方式采取
直接回访或回访组回访，及时反馈用户意见。

工程回访中，发现缺陷后，应对发现的缺陷加以认真量度、记录、 较为严重的应加以照片、录像
形式记录，将情况填入维修任务书，由专业技术人员分析存在的问题，找出主要原因，制定措施。
由我公司 组织专业人员组成维修队，指定专人负责，维修队按维修任务书内容进行维修工作，维
修质量、工期、安全都应满足业主要求，特别注意维修期间应维持业主环境的整洁，力求不影响业
主和用户的使用。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供应商名称： 河南星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日 期：2025 年 10 月 17 日


